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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变革下的治理策略∗

———“村改居”社区基层治理转型研究

吴　 莹

提要：近年来在国家主导式的城市化模式下，大量村庄“撤村并居”，“村
改居”社区广泛出现。 从传统乡村到“村改居”社区，其空间特征发生了剧烈
变化，由此对社区基层治理提出了挑战。 基于对我国多地“村改居”社区的
比较研究，笔者发现，网格式管理与乡村原有的治理网络遗产相结合，迅速在
“村改居”社区中获得接受；以绿地景观为代表的新型空间的使用矛盾体现
了公共事务管理在主体、资金来源和运作方式上从乡到城的转型；以社区服
务中心为代表的新空间的实际运用与政府的功能设计存在的偏移，则是再造
公共空间自上而下的建设逻辑与自下而上的需求实践的相互融合。

关键词：城市化　 “村改居”社区　 空间　 基层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近 ３０ 年来，我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经历了城市化的

高速发展。 在“城市化的双轨制”下（Ｍａ ＆ Ｗｕ， ２００５），一方面，产业结

构升级和劳动人口城市聚集实现了自发的城市化，城市边缘不断扩张，
城市郊区的农村被以产业园区、新城市组团等各种形式逐步纳入到城

市范围；另一方面，“土地财政”等政府经营城市的积极政策推动了“国
家主导式城市化” （Ｃｈａｎ， １９９４；李强等，２０１２），大量村庄被“撤村并

居”实行就地城市化，农民回迁上楼。 如西科拉（Ｌ． Ｓｙｋｏｒａ）所说，政治

变化和经济系统的核心制度转变可以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但居住结构

的变化却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转引自陈映芳，２０１２：１１７）。 然而城市化

的浪潮使得乡村面貌在短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撤村并

居”、农民上楼的过程中，传统的乡村被大量拆除，新型的“村改居”社

４９



区就地或就近兴建，住房样式和社区的空间布局发生了巨大改变。
空间富含着社会性，体现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脉络（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１９７６）。 空间的变革既是资本运作和权力分配的后果，也生产着新的

权力格局和社会关系。 新的空间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组过程中

被建构出来，而作为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空间也会进一步对社会关系

和秩序进行再生产。 “撤村并居”政策在改变传统的空间布局和景观

的过程中，重新构建了怎样的新空间秩序？ 这种空间变革对于“村改

居”社区的基层治理实践又产生了哪些重塑作用？ 本文基于对北京、
山东、湖北、云南等省市若干不同类型“村改居”社区的比较研究，总结

梳理“上楼”村庄的空间布局与景观变化，并分析这些变迁对“村改居”
社区公共秩序和基层治理的影响。

二、空间变革中的社区重建

空间概念是社区研究中的重要视角，虽然在历史决定论盛行的 ２０
世纪几乎被埋没（苏贾，２００４），但随着 １９７４ 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的出版又重新成为社会理论的核心主题之一

（何雪松，２００６）。 西方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以列斐伏尔、苏贾、卡斯

特、哈维为代表，他们突破将空间视为社会活动的容器或平台的观念，
从不同角度扩展了对空间的理解，促成了所谓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也
为空间视角下的城市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包亚明，２００４）。 中国学者

在开展空间研究的讨论时，对西方经典空间思想进行了重新挖掘，他们

十分关注城市化这一宏观背景下空间变革对于社区的重塑作用。

（一）城市化过程中的空间变革

涂尔干（２０１１）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指出，空间和时间

一样，都是社会的构造物，因此特定社会的人都是以特定的方式去体验

空间的。 齐美尔也论述了客观的物质空间和主观的心灵空间之间的互

动性，以空间的物质条件为基础，有可能建构出一套蕴含着丰富实践意

义的观念空间（西美尔，２００２）。 芝加哥学派指出，城市空间不仅具有

当地居民的特点和品格，也浸染了当地居民的情感，平面划分的几何图

形因而能够成为具有自身情感、传统和历史的邻里（帕克等，２０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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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伴随着商业主义和工业主义而来的城市化却改变了空间的这种具

象化特征。 在资本的力量下，城市脱离了它原本的地方性，空间本体论

的优先性也丧失了。 对于某块土地的规划可以不考虑其历史、地形特征

或社会需要，空间变成了一块块可以买和卖的抽象单位（芒福德，２００５：
４３７）。 空间的具体性质被压缩、差异性被简化，交换价值成为各种空间

共同的量化指标，具体的空间因而成为抽象的空间（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１９９１）。
在最初的工业化驱动城市扩张后，城市扩张的增长效力和对人力

与资本的吸引，使得城市本身成为“增长的机器”。 城市空间的扩张不

仅成为工业化的新动力，而且挽救了资本主义体制，使之未按照马克思

预测的那样走向崩溃。 资本主义通过城市化占有空间并生产出空间，
使其生产方式得以延续（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１９９１： ３２６）。 对空间的生产、城市

的规划就成为权力互动关系的体现，成为不同行动者社会互动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不仅是独立的行动者，而且是权力实施的主体。 作

为“空间的组织者和控制城市化的权力者”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１９９１： ３８３），它
“通过采用同质化、层级化和碎片化等方式来塑造空间，作为其社会统

治活动的制度和地域基础”（孙小逸，２０１５）。
在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从一开始就体现

了国家的空间治理逻辑，对城市扩展的规划和控制的基本目标是要实

现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和管理，其过程充满了各种力量的冲突和妥协。
不过，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这种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空间治理面临

着一种张力关系下的转型。 一方面，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等先进的测

量手段和动态模拟技术被引入城市发展规划，使得更加精细化的计算

和对城市空间的掌控成为可能（张兵等，２０１４）；另一方面，倡导性规

划、公众参与等强调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新实践，使之脱离工程技术的范

式而转向社会化的公共政策（张京祥、陈浩，２０１４），多元的声音和意见

要求被倾听和采纳。 发展至今，中国的城市规划已经成为一种“对空

间资源的使用和收益进行分配和协调”（张京祥、陈浩，２０１４）的政治过

程，体现着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权利主体的利益诉求与互动博弈。

（二）社区重建：空间生产中的矛盾性

反映在社区层面，无论是旧城改造还是新城扩张，在空间叙事的国

家视角与地方视角之间，国家的空间逻辑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在以经

营城市为目标的旧城改造中，为了使土地更有效率地服务于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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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模的增长，“地方政府否认市民在土地使用权上的民事主体资格，
简化土地使用权转移的流程，并以行政力量实现居民的搬迁” （施芸

卿，２０１５：１６９）。 在空间被重新规划和建设的过程中，世居于此的市民

是被完全排除在决策流程之外的。 即便在实施过程中，政府考虑环境、
交通、基础设施等条件，以便进行适当的规划，但实施的方式和结果仍

然是一种国家角度“撰写空间故事的方法” （邓永成、王洁萍，２０１１）。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在各地陆续出现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中，空间的

设计和使用也是首先满足城市土地储备的需要，而不会充分考虑上楼

农民对于城市性的感知和适应（张青，２００９：１５０ － １５３）。 可以说，国家

的逻辑不论是在旧城改造还是新区建设中都是主导性的。
对城市开发正当性的质疑，目前学界主要是从市民运动如何抵制

资本与权力的角度来讨论各种居民的抗议行为（黄晓星，２０１２；施芸

卿，２０１５），以及使得此种政府主导开发模式得以可能的制度空间和机

会结构（陈映芳，２０１２）。 然而，如果我们沿着列斐伏尔的“空间再现—
空间实践—再现空间”的逻辑，或者哈维的斗争与重构中的空间变迁

脉络继续追踪的话，在制度的可能性和执行中的被抵抗之外，社区空间

重建逻辑链条的下一步是自下而上的空间使用需求如何与自上而下的

空间建设逻辑融合妥协，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基层治理架构。

（三）“村改居”社区的空间变革与困境

对于大量出现的“村改居”社区，学界已在基层组织结构转型（杨
贵华，２０１４；吴莹，２０１４）、社区公共服务与管理（林聚任、鄢浩洁，２０１１；
顾永红等，２０１４）、农民权益的侵害与保护（郑风田、傅晋华，２００７；石
琛，２０１１）和居民文化适应（孟祥斐、华学成，２００８；叶继红，２０１３）等方

面进行了广泛讨论，而从空间变迁及其影响的角度展开的讨论则主要

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民上楼是一种被动城市化，空间变化对村民身份的认同具

有破坏性作用。 张海波、童星（２００６）的研究发现，在被动城市化过程中，
“时间性”效应会导致失地农民自我认同的转换滞后于物质的搬迁，而
“空间性”效应则会带来强烈的相对剥夺感，以致阻碍自我认同系统的转

换。 生存空间、交往空间和生产空间的变化，使农民必须面对新的生存方

式的挑战，其原有的社会认同被解构，带来秩序困境的挑战（崔波，２０１０）。
第二，“村改居”社区中的住房样式不利于居民的社会交往。 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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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楼带来的垂直高差和不安全性导致交往不便，而私人空间的闭合

性、公共空间的陌生感和不健全等也会降低农村居民的交往意愿，再加

上高密度的居住方式引发的邻里矛盾，使农村原有的邻里关系淡化，社
会网络遭到破坏（叶继红，２０１２；谷玉良、江立华，２０１５）。

第三，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改变了村庄的治理结构。 土地的“增
减挂钩”政策推动了农民集中居住，而农业的规模经营则促成了大量

资本进入农村。 在围绕“土地流转”开展的“经营村庄”的过程中，政府

和企业合作完成了对村庄的“再造”，但是农民、农业和农村究竟是获

益发展还是被资本所左右和吞噬，却值得警惕（周飞舟、王绍琛，２０１５；
焦长权、周飞舟，２０１６）。

值得注意的是，空间布局变迁对于基层公共生活和治理的影响还

没有得到充分讨论。 从经济效益上说，大规模建设的社区需要强调通

用性和标准化（芒福德，２００９），因此各地“村改居”社区均呈现统一、规
则的布局。 同时，一些传统的乡村公共空间被拆除，大量新的市政公共

设施建立起来。 这些空间的生产无疑都在规训和引导着居民生活方式

的改变，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治理挑战。

三、“村改居”社区类型与空间特征

本文的数据资料来源于笔者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对北京市、山东省临沂

市、湖北省武汉市和云南省昆明市的田野调查，收集的资料包括网络报

道、地方档案、年鉴、政府文件和个案访谈等。 田野调查共涉及上述 ４
个城市的 ７ 个乡镇、８ 个街道的 １７ 个回迁社区，本研究主要使用的是

来自北京市 ＳＸ、ＪＨ 和 ＦＸ 社区，临沂市 ＤＧ 和 ＹＨ 社区，武汉市 ＦＺ 和

ＨＣ 社区以及昆明市 ＢＬＭ 和 ＺＨ 社区及其迁入村的调查资料。

（一）“村改居”社区类型

根据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发现，各地在城市化推进模式、土地整理

方式、建设安置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催生了不同的“村改居”社区类型。
李强等（２０１２）将中国城镇化推进的空间模式分为内部重组、连续发

展、跳跃发展和就地发展四种类型。 由于各地的城市化开发及土地整

理模式不同，“村改居”社区大致可以划分为城市扩张型、新城开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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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土地流转型三种类型。
城市扩张型“村改居”社区是指因现有城市空间不断向外扩张，将

原来的农村地区纳入城市范围，村庄的耕地和宅基地被征用而上楼形

成的社区。 这种类型本是典型的自发城市化模式，是城市扩张对农村

的自然吸纳，但近年来在各地政府大力提升城市化率的政策下，一些尚

不具备充分经济、社会条件的城郊农村也被以此方式纳入城市范围。
为帮助村庄顺利转型和过渡，村庄建制和村级基层治理组织仍然被保

留，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城中村”。 本研究中北京市的 ＦＸ 社区和

临沂市的 ＤＧ 社区即属于此种类型。 比较而言，此类“村改居”社区的

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村民的生产方式在上楼

前也以非农方式为主，上楼主要是改变了其居住方式和户籍，对就业和

生活习惯的影响有限。
新城开发型“村改居”社区是指由于建立开发区、建设城市新区等

原因在原有城市范围之外划定一个区域进行开发，村庄的宅基地和部

分耕地被征用而形成的社区。 以跳跃的城镇化发展提升城市化水平是

具有中国特色的推进城镇化方式（李强等，２０１２），其发展以空间城市

化为主要目标，在土地征用上以城市规划为依据，因此这类“村改居”
社区常常根据各项目的需要多批次、多用途地拆迁上楼，从而造成空间

的碎片化。 本研究中北京市的 ＳＸ 社区和 ＪＨ 社区、武汉市的 ＦＺ 社区

和 ＨＣ 社区以及昆明市的 ＢＬＭ 社区均属于此类型。 这类“村改居”社
区仍然保留有部分耕地、林地或山地，农民即使户籍转非也没有实现生

产方式的彻底转变，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土地的依附性。
土地流转型“村改居”社区是指将宅基地平整复垦以获取建设用

地指标，农民进入新社区集中居住，土地集中流转给大型企业进行现代

农业生产的社区。 如果说前两种“村改居”社区是由推动空间城市化

和获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驱动的，那么此种“村改居”社区还多了一个

“经营村庄”的动力。 居住集中和土地集中是此类项目的关键，而拆迁

村庄中的村民户籍和生产方式均没有显著变化。 本研究中临沂市的

ＹＨ 社区和昆明市的 ＺＨ 社区①均属于这种类型。 社区中的回迁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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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保有土地，在上楼居住的同时还需兼顾农业生产。
从建设安置方式来看，“村改居”社区可以分为本村单独安置和多

村合并安置两种。 由于“撤村并居”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土地利用率、
以宅基地复垦换取城市建设用地，因此单独安置情况在实践中数量有

限，多村合并安置是回迁安置普遍采用的形式，本研究的案例中仅有北

京市的 ＦＸ 社区是由 ＦＸ 村单独回迁安置的，其余案例皆为多村合并安

置形式。 此外，一些地方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在“村改居”社区建设过

程中会配建一定量的商品房对外发售以获取运作“撤村并居”的项目

资金，进而造成回迁村民与商品房业主混居于一个社区的状况，案例中

北京市的 ＪＨ 社区和 ＦＸ 社区均存在这种情况。

（二）“村改居”社区空间特征

虽然“村改居”社区在土地整理和建设安置方式上存在多样性，但
在社区空间特征方面却呈现出一定的共性。

１ 标准化空间与大规模居民

相比传统村落，“村改居”社区的显著特点之一是空间的立体化和

标准化。 以北京市 ＤＦ 村为例，该村有 １７８２ 人，拆迁前村址占地 ６４９ 亩

（其中包括 ４２８ 宗农民宅基地用地）。 在格局上，以村委会所在地为中

心，向不同方向发散出若干条道路，形成一个网状结构。 网络的中心是

村委会办公室，周围有小型集市、公园和卫生室。 在村里的主要道路上

分出若干条小道，村民的院落就沿着这些道路分散修建。 ＤＦ 村拆迁后

搬入的“村改居”社区 ＪＨ 小区，占地 ３２３ ８５ 亩，总建筑面积 ３７ 万平方

米，共有 ５５ 栋 ６ 层板式和 １１ 层点落式的居民楼，回迁安置了包括 ＤＦ
村在内的 ４ 个拆迁村庄。 所有居民楼均按照最大日照原则设计，坐北

朝南，规则地分布于道路两侧，并以绿化带相隔。 同时，每幢居民楼附

近都有一个监控云台，可以随时观察社区内的情况。
从村庄到“村改居”社区，可以说空间布局和房屋的建筑形式经历

了一种从风格多样的不规则平面散点向标准化的立体单元格结构的转

变。 平面、分散、开放性较高的独立院落被整齐的区块和立体的高楼所

取代，整幢楼不是一个内部开放的整体，而是多个相对封闭的小单元格

的叠加（详见下页图）。
同时，由于农民上楼、“撤村并居”项目实施的动力是减少农村人

均居住面积和置换建设用地指标，因此新建社区通常以立体化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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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庄与“村改居”社区的空间布局比较

化的高层单元房来安置更多的居民，其人口具有大规模和高密度的特

征。 从表 １ 可以看出，除了本村单独安置的北京 ＦＸ 社区外，其他“村
改居”社区均安置了三个以上的拆迁村，总户数在 １２００ 户以上。 一个

极端的例子是昆明市的 ＺＨ 社区，该社区是为了安置受滇池整治、退耕

还湖项目影响的村民，项目涉及多个村庄，但每个村庄仅有滇池退耕红

线内的村民小组被征地安置。 因此该社区居民不仅规模大，而且异质

性高，回迁村民来自 ６ 个乡镇的 ３５ 个行政村，涉及 ５０ 多个自然村。

　 表 １ 所调查“村改居”社区的人口规模

北京 临沂 武汉 昆明

ＳＸ ＪＨ ＦＸ ＤＧ ＹＨ ＦＺ ＨＣ ＢＬＭ ＺＨ

迁入村数 ４ ７ １ ５ ６ ９ ７ ３ ３５

总户数 ２１４０ ５９９８ １２５０ ２３５２ ３３６１ ６８６４ ５４５２ １８６７ １６７４

常住人口 ４４２８ １６７９５ １７９０ ７０６２ ７１４３ １８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 ４９７２ ４３５０

建筑栋数 ３０ ６６ ９９ ２５ １１７ ２１４ — １０７ １１３

２ 从生计到景观的土地

“村改居”社区另一个与乡村显著不同的空间特征是大量绿地景

观的出现。 绿地和花园被认为是城市精神的重要体现 （芒福德，
２００９）。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就开始强调城市

绿化建设。 当前在建设生态文明城镇原则的指导下，具有城市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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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价值的绿地也广泛出现在各地的“村改居”社区中。 例如，昆明市

ＢＬＭ 社区在住宅楼前后设置较宽的绿化隔离带，配合以高大乔木和低

矮灌木的交错种植，营造出森林环绕的氛围；临沂市 ＤＧ 社区设立孝文

化主题公园，配合以文化长廊和宣传栏等设施。 调查发现，“村改居”
社区普遍有 ３０％ －５０％的绿化率（见表 ２）。

　 表 ２ 所调查“村改居”社区绿化率及物业费收取标准

北京 临沂 武汉 昆明

ＳＸ ＪＨ ＦＸ ＤＧ ＹＨ ＦＺ ＨＣ ＢＬＭ ＺＨ

绿化率（％ ） ３０ ３０ ３５ ３０ — ４５ ３５ ４５ ４８

物业费（元 ／ ｍ２） ０ ８ ０ ５ － ２ ７ ０ ５ １ ０ — ０ ６ — — ０ ６ － ０ ９

　 　 注：（１）—表示未取得该数字。 （２）同一个社区内的不同标准是根据板楼、低层电梯楼和
高层电梯楼等不同楼型确定的。

然而在实际使用中，并非所有绿地都能按照设计者的初衷作为景

观，呈现“城市精神”。 在“村改居”社区中，很多绿地和花园常因无人

打理而成为回迁农民眼中“荒在那里的空地”，被用于种菜或堆放杂

物。 因为在乡土中国的土地本位理念中，土地是农民生存来源的经济

之本，“不但是维持农民生计的主要力量，也是给农民利用劳力的主要

对象”（费孝通，２００６）。 因此，农民对土地的理性使用主义倾向明显

（陈成文、鲁艳，２００６），村民认为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点东西是最大

限度地发挥土地本身的价值，而非对公共空间的破坏与侵占。
同时，土地从劳动对象到绿地景观的转变也带来了管理和维护的

问题。 例如昆明 ＢＬＭ 社区，仅 ２０１２ 年一年的绿化维护支出就达 １５ 万

元，这显然不是过去乡村中由村委会负责组织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

模式能够负担得了的。 因而几乎所有“村改居”社区都引入了“物业管

理”来进行包括绿地管理在内的公共设施维护。 从表 ２ 亦可知，各社

区均收取物业费，虽然标准低于当地普通商品房小区的物业费，但实践

中这种景观式的、付费管理的土地使用方式难以得到村民的认可和接

受。 武汉市迁入 ＦＺ 社区的原村干部就提到：

以前我们老百姓住在各个村子里、各个弯子里。 洗完菜以后

呢，那个水就直接往外泼，扫地就直接拿扫把扫到外面去了。 对现

在又要交物业管理费啊……草地不许乱踩啊，楼顶上不能搭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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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不能随地吐痰又不能扔东西，他们一点都不习惯。 （Ｚ 副主任

访谈录音 ＷＨＦＺ２０１３０９０９）

３ 传统公共空间的消失

在中国乡村聚落中，有多种多样的公共空间，例如寺庙、戏台、小河

边、碾盘周围等，人们自由地聚集在这样的场所，交流彼此的感受，传播

各种消息（周尚意、龙君，２００３）。 在“撤村并居”的过程中，这些传统公

共空间大多消失了。 大多数“村改居”社区虽然按照城市社区的标准

配建了阅读室、健身场所等新型公共设施，但这些新设施不一定能够成

为承载上述集体记忆和历史积淀的公共空间。 例如，迁入昆明市 ＺＨ
社区的 ＴＳ 村原有一座天后宫，每年正月初八开始，村民就要聚集在这

里做会，为全村祈求平安。 遇到村里的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天后宫的

公屋就成为村民筹办宴席的公共场所。 可以说，天后宫对于服务村民、
整合村庄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农民上楼天后宫被拆除了。 虽然 ＺＨ
社区也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通过“上级给一点，县级补一点，社会捐

一点，自己出一点”的方式兴建了客堂，①但却利用率极低，被长期闲

置。 新建的场所既不具备天后宫那样的人与神祇关系的具象化或丰富

的仪式感，也缺乏传统公共空间所具有的、村民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

中积累起来的认同感和亲切性，因此，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村民的

认同。
还有一类伴随村庄拆迁发生重要改变的公共空间则是村委会。 在

乡村中，村委会是村民参与村庄自治和处理日常基本行政事务的重要

公共空间，其往往位于村庄的中心，是村里各条主要道路的交汇点，具
有从中心辐射边缘的功能，确保了权力中心与村民的相互可见性。 拆

迁上楼后，“村改居”社区虽然纳入了当地街道管辖，建立了新的社区

居委会，但村庄仍然保持着原有建制，村委会、村党委等组织也依然在

运作。② 而“村改居”社区建设时普遍没有给村委会留出办公用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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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客堂原指寺院中负责对外接待和联络的地方，现在在当地主要是指村庄的公共房屋，平
时用于村民集会或婚丧嫁娶宴请之所。
村庄建制保留的主要原因：第一，从制度设计来看，《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的

撤销需要由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大会讨论同意，这在当下大多数情况下难以实现；
第二，从角色承担来看，村委会所承担的管理集体资产的职能无法由居委会替代，而拆迁

村庄都有大笔拆迁赔偿款需要运营管理；第三，从治理功能来看，熟悉村庄情况的村委会

在调解居民纠纷、协助拆迁村庄顺利过渡方面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此拆迁村的村委会要么在社区外租房办公，要么在社区的其他公共房

屋中暂时办公，完全失去了空间的中心地位。 迁入北京 ＳＸ 社区的

ＱＳＹ 村 Ｚ 书记说道：

我们这儿普遍没有给村委会预留办公室，大概 ８０％ 的村都得

靠租房办公。 我们村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拆迁就开始租房办公。 一开

始租金是一年 ３ 万元，后来那个地儿又被拆迁改造，２０１０ 年开始

租了一个公司的房子，一共八九间房，２００ 多平（方米），租金也涨

到（一年）８ 万元。 （访谈录音 ＢＪＳＸ２０１３０８０８）

租用的办公室大多不在回迁社区内，对于村民来说村委会这一传

统空间中心变得不可见了，只在有专门的事要办理时他们才会去村委

会。 村委会办公地点的边缘化和不可见性更重要的影响是由此导致村

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受挫伤。 因为上门不便，村民上村委会办事

的频率大幅下降，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有所降低。 譬如，由于不稳定

的办公地点难以配备村务公开栏等设施，而且村民极少到访也降低了

监督的压力，ＱＳＹ 村执行多年的村务公开制度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在传统公共空间消失或式微的同时，社区服务中心作为新的社区

公共空间开始崛起。 “一站式公共服务大厅”的设立是各地社区建设

普遍采用的办法，其核心是通过街道建立平台，将与社区居民相关的行

政服务集中于一个中心，各地的“村改居”社区也普遍建有这类功能复

合型的居民服务中心，其特点将在后文中详述。

（三）新空间的社会特征

上述这些空间格局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国家空间逻辑的必然结

果，在此种叙事下，村庄的拆除和“村改居”社区的建设是为了实现土

地的集约使用、获取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同时也在空间上尽快完成城

市化指标。 “村改居”社区这些空间特征的变化，使其人际关系和社会

结构也发生着相应变化，并由此产生了新的治理问题。
首先，大规模的异质化居民催生了陌生化的熟人社会。 在多村集

中安置模式下，“村改居”社区的居民大多来自不同村庄。 这与商品房

社区居民彼此完全陌生而缺乏实质性关联不同，“村改居”社区是一个

内部包含多个局部“熟人社会”的异质性社区。 村民的大部分亲属、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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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关系网络在新社区中得以保留，整体迁入社区的各村更是保留了原

来村落内的治理体系和社会结构。 因此，与商品房小区治理首先需要

建立各类关系联结和制度规则不同，“村改居”社区的治理继承了原有

的村庄治理结构和规则，需要解决的是在原有的关系结构和权威认同

仍然有效作用的情况下，如何完成向城市基层组织架构的转型，以及如

何对大规模居民进行管理和服务。
其次，从生产单位到生活单元的转型。 村庄是生产空间与生活空

间的交叠，村民从生产到生活、从家庭活动到邻里交往的一切活动都在

这个空间内发生。 在“村改居”社区中，从土地由劳动对象转变为绿地

景观就可以看出，这类社区只是一个居住空间。 伴随着生产经营职能

的剥离，公共事务的管理成为“村改居”社区的核心事务，而城市社区

所具有的共有财产集体管理、多元化行动主体、管理的社会化和专业化

倾向、协商合作的运作机制等特点，使以村委会为主组织生产生活的模

式面临挑战。
最后，统一规划社区中的秩序消解和重建。 在明确规划的“村改

居”社区中，中心、路径和边界等都市要素（诺伯舒兹，２０１０：５９）替代了

传统乡村的无规则蔓延，通用性和标准化得到强调，但地方生活方式的

差异和承载历史与集体记忆的传统公共空间却大多无处容身。 这种建

设方式固然使管理更加便捷，但依附于特定场所中的共同体认同和地

方秩序却被消解了。 因此，对于新建的“村改居”社区，要完成由局部

“熟人社会”的居住聚合向互动共同体转变、由村民向市民转变，就需

要营造新的传统，创造新的集体记忆，达成新的秩序。
在国家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村庄的拆除和“村改居”社区的建设

都是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完成的。 在这些按照城市逻辑建设的新社区

中，空间的城市化已然完成，社会结构正处于由乡到城的过渡之中，进
而也带来了治理策略的转型。

四、空间变革下的治理转型

正如朱晓阳（２０１１）在对云南小村的观察中发现的，发展会带来各

种变化，村民会“在其栖居的环境中延续、建成，甚至发明传统”。 面对

这些新的空间特征和社会特征，以村委会、居委会为代表的“村改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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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基层治理组织以及回迁村民也自下而上地进行着空间意义的解读

和使用方式的再诠释，其治理策略的转型集中体现在网格化、物业管理

和对社区服务中心的使用三个方面。

（一）网格化：高密度空间的治理策略

标准化、高密度的立体式居住空间对于治理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从村庄的半闭合平面院落到“村改居”社区的高密度立体单元

楼，社会交往的障碍增加，频率下降，人情化治理机制失效。 根据阎云

翔（２００６）对下岬村住宅的观察，在乡村的传统住宅中，室内活动空间

的缺乏有助于促进社会交往，使得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喜欢串门。 反之，
“村改居”社区标准化的立体居住空间更加封闭，单元房设施的完善和

公共场所的缺乏也减少了人们面对面的交往，对于原有的邻里关系和

社会交往网络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容易导致人际关系的“陌生化”、
“隔离化”（陈旭峰，２０１２；韩丹，２０１１）。 对于基层治理来说，空间的标

准化和立体化、住宅的内敛性和封闭性增强，使得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

之间泾渭分明。 村干部以往走家串户、拉家常式的工作方式难以适应

新情况，再加上具有象征性的公共空间的消失，村民主动到访村委会、
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也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村改居”社区大规模和异质性的人口特征已经超出了

村庄基层组织能够治理的范围。 齐美尔在研究社会交往形式时指出，
群体规模对其互动方式和结构形式具有重要的甚至决定性作用。 亲密

感仅在小集体中存在，随着群体规模的扩大，群体整合方式也会随之发

生变化。 当群体增加到一定规模时，就需要特定的形式和机构实现群

体的“整体的要求”（西美尔，２００２）。 熟人社会只存在于有生产协作、
生活互助和人情往来的村民小组或自然村，行政村本就已经是超越自

然形成的农民单位社会的“半熟人社会” （贺雪峰，２０００），因此，对于

“村改居”社区这种超越村庄行政边界和地理边界的异质性社区，也相

应需要采取更加复杂和细致的基层治理方式。
显然，村庄中基于人情、关系的传统治理方式在封闭的、大规模、异

质性“村改居”社区难以为继，新的治理方式呼之欲出。 在实践中，网
格化管理成为诸多社区的共同选择。 网格化管理固然是城市社区的普

遍模式，但能够在“村改居”社区得到广泛认可，主要由于其在两个方

面契合了这类社区的空间特点和治理需要：第一，居住空间虽然趋于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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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但仍需要维持对治理空间的可视和掌控，而网格化通过空间分割、
单元管理的办法，有助于建立新的社区秩序。 大多数“村改居”社区都

装有摄像头，设立了监控云台，从而使得每幢房屋、每条道路甚至每个

家庭都可以在某个固定的位置上被观察到。 可以说，网格化管理很好

地适应了“村改居”社区的空间布局和单元格叠加的特点，重新确定了

空间秩序。 第二，原村庄治理网络中的人员能够迅速与单元格实现一

对一契合，从而建立空间网格与人员网格的对应关系，实现“责任到

人”。 村级基层治理组织除了村委会和村党委等正式组织外，还包括

村民代表、村民小组长、积极分子等支持网络，这些人在进入社区后可

以直接转变为网格员和网格管理志愿者。 网格化将空间单元与治理网

络相连，将管理和服务的职能落实到村委会干部、社区党员和社区积极

分子等每个治理网络中的具体个人身上。
在我们调查的武汉市 ＨＣ 社区按照每 ５００ 户建立一个网格的标

准，在辖区内建立了 １１ 个网格。 由社区派出专干担任网格员，每个网

格员联系所负责网格内的若干名楼栋长。 在 ＨＣ 社区共有 １００ 名楼栋

长，主要来源于原村的村民小组长、先进党员和积极分子等，他们负责

所在楼栋居民的信息统计、纠纷调解、社区活动组织和政策落实等工

作。 又如，临沂市的 ＤＧ 社区按照迁入的 ５ 个村所入住的区域分成 ５
个网格片区实行楼宇网格化管理，由各村原村书记担任各村所在网格

片区的管理负责人。 每个网格片区内又根据户数进一步划分为 ８ － １３
个小网格，由原来各村的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担任各个小网格的联络

干部，每人负责联系 ２０ － ４０ 户居民，及时听取、收集他们的诉求，帮助

他们解决问题。 通过上述多层次的网格化细分，ＤＧ 社区的党建、计划

生育、综治和调解等各项社区管理和服务职能都细化到每座楼宇的每

家每户。 在实践中，这种网格管理因其显著的治安效果和细致周到的

到户服务而广获认可。
将新社区空间单元化与原村庄基层治理网络相结合，这种网格化

的管理模式在“村改居”社区中被广泛采用，使得监控的范围可以在一

个连续的网络中到达社区的每一个角落，轻松实现对复杂空间的划分

和对各种问题的及时反应。 这种空间设计的特点颇有福柯所描述的

“全景敞视主义”的特点：“一种广延性权力以一种确定无误的方式统

治每个人的肉体，使该城镇变得静止不动。 这就是一个治理完善的城

市的乌托邦”（福柯，２００３）。 同时，网格管理充分利用村庄原有的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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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网络和人员，空间细分和责任划分都能落实到人，使原有治理组织

的效用最大化，并以服务到户的实惠性消解全面管理的僵硬感，从而得

到居民的广泛接纳。 因此，在“村改居”社区中，虽然熟人社会的治理

方式逐渐被淡化，但原有的治理网络却在网格化治理中得到了继承，从
而使得这种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能够迅速获得认同并发挥切实作用。
网格化管理在“村改居”社区的广泛采用，不仅是基于政府对城市基层

治理自上而下的要求，也是因为这种技术策略对高密度、立体式空间的

适用性和对原村庄治理遗产的有效继承。

（二）物业管理：新的公私界限引入的治理维度

土地由生计手段向景观绿地的空间性质的转变，以及由此引发的

设计者和使用者使用方式的矛盾冲突，正是社区公共事务从“乡”过渡

到“城”的一个集中体现。
村庄中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村集体协商，在政府的资助和

协助下实现的（汪锦军，２００８；王晓毅，２０１６）。 它具有两方面的特征：
首先是以生产导向和基础设施为主，例如经营集体掌握的林地等公共

资源、建设和维护农田水利设施、修路建桥、处理生活垃圾等；其次，政
府在公共物品和设施的提供中发挥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尤其是在项目制成为一种国家治理体制之后，乡村的公共服务更是以

项目的方式供给，政府各层级完成立项、申报、监管、考核、验收、评估和

奖罚等一系列理性程序（渠敬东，２０１２），村庄则通过“抓包”机制，将农

林、水利、交通等各类专项资金引入村庄，改变村貌（折晓叶，２０１１）。
也就是说，乡村的公共事务管理主要是在国家主导和资助下，以村集体

为主对生产性、基础性设施加以建设和维护。
进入“村改居”社区之后，村民们面临的是一系列新的社区公共事

务，需以“物业管理”的形式依据《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等相关

规定进行治理。 一方面，水利灌溉等农业生产性公共设施不再需要，交
通道路等基础设施亦由政府在建设社区时一并完成。 另一方面，新社

区面临着房屋共用部分的维护与管理、公共设施的运行与维护、环境卫

生和绿化服务、公共秩序维护等新的公共事务。 在典型的城市商品房

小区中，这套公共事务是通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管理公司这“三驾

马车”的分工合作来运作的。 因此，按照城市社区的管理预期，“村改

居”社区中的公共事务应是基于居民与物业公司的合同开展的、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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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服务为主的物业管理。
绿地空间难题的出现，集中体现了上述这种从乡村到社区公共事

务管理中的三对矛盾：生产导向 ｖｓ． 生活导向；政府资助 ｖｓ． 村民共同

出资、付费管理；村集体为主体 ｖｓ． 多元主体。 土地不再是生产资料，
而是提供休闲的绿地景观；政府完成市政设施建设后，需要市民共同出

资进行维护和管理；村民需要作为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 但是如

前文所示，虽然本研究调查的所有“村改居”社区都采取了“物业管理”的
形式并征收了物业费，但其管理普遍存在缴费难和管理难的问题。

在应对上述治理难题的过程中，各地“村改居”社区摸索出了自己

的管理模式。 根据管理主体和经费来源，其物业管理可以分为“社区

自管”、“商业物管”和“政府协管”（吴莹，２０１６）三种类型（详见表 ３）。

　 表 ３ “村改居”社区的物业管理模式

管理主体 经费来源 案例

社区自管 村集体 村集体收入 ＦＸ、ＢＬＭ

商业物管 政府引入的物业公司 物业费 ＋ 村集体收入 ＤＧ、ＹＨ、ＺＨ

政府协管 政府协助成立的物业公司 物业费 ＋ 村集体收入 ＋ 政府拨款 ＳＸ、ＪＨ、ＦＺ、ＨＣ

　 　

虽然管理主体和经费来源在三种模式下各有不同，但共同的特征

是村集体在物业管理中的深度介入。 在社区自管模式下，村集体或者

成立物业公司，为本村村民所迁入的社区提供物业管理，或者由村委会

直接聘用绿化、保洁、工程维修等物业管理人员提供相关服务。 而在商

业物管和政府协管模式下，也需要村集体的深度介入，既包括资金补贴

以缓解缴费难的问题，也包括村委会对物业管理的直接参与和协助。
例如，在对北京市迁入 ＳＸ 社区的 ＴＳ 村 Ｗ 书记的访谈时他就提到：

问：那（物业管理）这种工作村委会协助吗？
答：也协助啊，我们也协助。 他这几千人，４ 个村在（社区）里

面住，他有互相比嘛！
问：在一般的商品房小区这种侵占公共绿地是物业在管，要求

拆除，那我们村这块儿呢？
答：这个工作物业也做，做的就是去不了根儿，就那么一说、发

一通知。 生分了吧，老百姓不讲理，这老百姓有可爱之处，也有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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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之处，还得靠我们多走动。 （访谈录音 ＢＪＳＸ２０１３０８０５）

因此，虽然绝大多数“村改居”社区都引入了“物业管理”的形式来

处理社区公共事务，但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管理公司三个主体尚未健

全，尚不能充分发挥商品房小区中“三驾马车”的作用。 而村委会则从

事务到资金全面介入物业管理，担任着社区中公共事务的实际实施主

体。 从目前履行的效果来说，这种社区公共管理方式虽然有助于通过

村集体资产的资助缓解物业缴费难的问题，借助村委会介入来缓和管

理难题，但从长远来看，这既不利于“村改居”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

意识的培养，也无法保证村集体资金能够长久地提供补贴支持。

（三）社区服务中心：营造身份认同

“撤村并居”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村落传统公共空间的消失，虽然政

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补偿性地在“村改居”社区中配建了一些新

的公共空间，如上文提到的客堂，但却可能由于功能与形式的分离（王
东等，２０１３）、自上而下的规划空间与村民“自主选择”的空间之间的错

位（王勇、李广斌，２０１４）而面临失败的命运。 社区邻里虽然不像“民
族”那样抽象，需要社会过程去制造集体认同（安德森，２００５），但由于“村
改居”社区大多是多村并居的情况，对于来自不同村落的村民来说，虽然

局部的亲属和邻里关系得以保留，但大规模、异质性的社区仍然面临着

要重建社会关系网络，乃至于建立对新社区的认同和集体观念的挑战。
地方空间的具象性特征被简化，压缩为统一规划下的城市标准模

式，这正体现着城市化进程中自上而下的逻辑对空间使用的抽象化。
虽然传统公共空间的消失已成定局，新建的空间在短时间内尚未获得

认同，但在基层治理中这种对公共空间的重建实践却并未间断，并且这

种努力更多地转向了意识层面。 实际上，大多数传统公共空间的功能

已经在新社区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替代，例如水井的取水功能、晒场的晒

谷功能、河边的洗涮功能等在配套完善的单元房和不事生产的社区中

已无存在的必要，公共空间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促进社会交往和强化

集体认同的作用。 在“村改居”社区中，重建公共空间的实践就主要体

现在利用社区中已建成的各类公共空间和资源营造社区认同感。
正如上文所说，在高效率、大服务的社区改革中，“一站式公共服

务大厅”在各地社区广泛建立，社区服务中心已经成为目前所有“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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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社区的标配。 这种集居民公共活动和社区综合服务功能为一体的

建筑，既作为办公场所满足了城市社区基层组织的办公需求，也作为一

类新型基层公共空间发挥着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 并且，多功能

社区服务中心之于“村改居”社区还具有两个特殊性。
第一，为村民提供了以城市生活为导向的社会交往平台。 乡村公

共空间的使用总是在一定程度上附带着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例如

晒谷、打水，等等，而社区服务中心则更多地代表着城市居民的休闲和

娱乐方式。 例如，武汉市 ＨＣ 社区的“一站式公共服务大厅”有 ３０００ 平

方米，定位于“以满足全体居民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为目的，各类社会主

体共同参与社区为民服务平台”，下设青少年活动中心、居民议事厅、
劳动就业培训室、语音室、谈心室、多功能活动室、图书室、棋牌室、文体

活动中心等 ２０ 多个功能室。 正如其街道办事处 Ｚ 副主任所言，农民原

有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并不能随着入住新居而自然改变，比“洗脚

上楼”更重要的是如何“洗脑进城”，主要的办法就是利用社区服务中

心“积极组织各种活动来教育、引导农民改变村落生活习惯”。
第二，社区服务中心提供的场所也成为自下而上发挥积极性、开展

各类活动以树立认同感和荣誉感的空间基础。 虽然传统的公共空间已

经被拆除，但活动的内容和村庄参与者依然存在，他们不断地将“地方

性知识”融入到对社区服务中心的使用中来，使传统和集体记忆得以

传承，并营造新的共同体认同。 例如，临沂市 ＤＧ 社区便利用社区内的

文化活动中心，以当地的孝文化为基础开展集体活动，重塑社区认同。

问：那我们这边现在有没有什么传统的文化活动，比如说庙会

啊、灯会啊什么的？
答：文化活动这一块啊，我们社区在八楼有个文化活动中心。

文化活动中心主要就是以先进文化来引领社区。 这是一个目的，
第二个呢就是以孝文化为切入点，与现在的文明文化融为一体，打
造提升社区居民的综合文明度。 主要就是这个。

问：对，临沂这边孝文化挺出名的。
答：所以我们社区的孝文化是我们的特色。 核心活动像在社

区每年我们评选十大孝子……每年举办一次这个重阳节（活动）
吧，这不是老年人的节日么，我们每年举办一次晚会。 （访谈录音

ＬＹＤＧ２０１４０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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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性的公共空间在“撤村并居”的过程中已经大量消逝，但作为

社会交往和集体意识的抽象公共空间却存在复兴的潜能。 社区服务中

心的建设规划，本是作为方便居民生活办事、促进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

政府转变的平台，但是在“村改居”社区村民的日常使用中，也被作为

重建集体记忆和共同体认同的重要空间资源，以此为依托开展各种树

立“新传统”的活动。 这种空间的使用或许与建设之初作为“社区服务

站、网格管理站和综治维稳站”、兼具管理和服务功能的设计有所偏

移，但却正体现了自上而下的建设逻辑与自下而上的需求和实践的融

合与相互妥协，因此成为“村改居”社区日益重要的新型公共空间。

五、讨论与结语

在国家自上而下逻辑主导的城市化背景下，农民上楼、“撤村并

居”使得传统乡村消失，“村改居”社区这一新的城市空间被迅速生产

出来。 但是比起管辖主体的“乡—城”转变和居民户籍身份的改变，更
为重要的是这类社区的空间特征和生活秩序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引

起的社区治理方式的转变。 关于此种空间变革可能引发的不适，我们

已经在多个生动的抗争故事中看到国家规划与底层能动之间如何交

织、最终以“上下分合” 的方式重新界定空间的使用价值（黄晓星，
２０１２）。 上文的梳理和总结虽然也是一套关于自下而上的空间使用需

求与自上而下的空间建设逻辑融合、妥协的叙述，但提出了两个新的关

注点：第一，国家与地方关于空间使用的融合不一定都是充满冲突和抗

争的，地方在面对既有的社区空间规划及其带来的治理挑战时，能够以

制度化的方式进行新的空间诠释和治理架构更新。 第二，底层的能动

性不一定来自个体或者集合的个体，也有可能来自以村委会、居委会为

代表的居民集体组织。 这类组织兼具“居民自治组织”之名和“国家行

政末梢”之实，所追求的不是对局部利益侵害的追索，而是如何有效地

重建被城市化进程击碎的社区共同体，实现基层的有序运作。 网格化

管理、物业管理的引入和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的使用等应对空间转变的

治理实践，都离不开以村委会、居委会为代表的基层治理组织的行动。
“撤村并居”的过程基本由地方政府主导，土地征收、农地复垦、旧

房拆迁以至新社区建设等环节皆由政府负责，并以土地制度、户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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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系列根本制度和动迁政策、补偿方案等诸多操作性制度来保障实

施。 无论农民是经过理性计算而主动接受，还是经过讨价还价而同意

上楼，他们面对的都是既定的社区空间安排和住房格局。 由于乡村原

有土地边界的消失、行政边界的解体、人口边界的流动和经济边界的模

糊，一个默会村规民约、以血缘和地缘紧密相连、强调互惠合作的乡村

公共秩序已然岌岌可危。 因此，对于基层治理组织来说，进入“村改

居”社区空间后，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重建社会生活的秩

序，以及实现居民对于社区新的基层治理组织权威的认同，而这种秩序

的重建正是在应对空间变革中发展起来的。
这种针对空间变革的治理策略首先体现在以网格化的管理方式应

对标准化、大规模的社区格局。 从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来说，“村改

居”社区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土地整理、置换建设用地指标，因此，
必然倾向于以多村合并安置的建设方式，将大量异质性居民集中安置

在标准化的空间中。 对于基层的居住者和管理者而言，传统乡村基于

人情、关系的小规模社会治理模式在此类社区已然无法适应，必须找到

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于是，确保每个空间可视可控的空间分割、单元管

理就成为最优选择。 进一步来说，由于保留了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村
庄原有的治理体系得到了充分利用。 在管理责任制和“干部直接联系

群众”的基层工作体制下，这种空间的分割与人的责任网格重合，形成

了组织网格、管理网格、服务网格等多重维度，更有效地保障了党建、计
划生育、综治、调解等各项社区管理和服务职能的有效运作。 正是这种

村庄治理遗产和城市网格化治理体系的有效结合，促进了以村委会为

代表的乡村基层治理组织体系向城市基层治理组织体系的转变，并保

证了对大规模、异质性居民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的可能。
网格化管理由于其适用性和继承性而迅速获得接受，但在对“村

改居”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方面，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型却并不顺畅。
虽然从形式上而言，物业管理公司已在诸多“村改居”社区出现，但由

于回迁村民付费获得管理和服务的观念尚未建立，也还没有形成对物

业公司进行聘用和监管的主体意识与行动能力，因此在运行中困难重

重。 于是在“维稳”成为基层政府一票否决指标、服务居民成为基层社

区组织的核心任务的情况下，诸多物业管理的变通形式孕育而生。 从

“社区自管”、“商业物管”到“政府协管”，实际上是村集体经济对于物

业服务的完全兜底，其服务水平取决于各村原有的经济实力，这对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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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失去了经济创收经营能力的拆迁村来说并非长久之计。 而“政府

协管”更是基层政府对于社区事务的过度卷入，极易导致政府陷入“行
政社会”的现象（王春光，２０１３）。 因此，在引入物业管理应对公共事务

治理转型的维度上，大部分“村改居”社区的治理策略可以说是失败

的，其运作过度依赖传统的村庄集体资产和组织遗产，而尚未形成为居

民所接受且可持续的社区化治理方案。
公共空间对于人际交往的促进和对集体行动乃至共同体意识形成

的影响已有颇多讨论，政府和社会对于社区中公共空间存在的必要性

也已有共识。 这里仍然存在的问题是，重建的社区总是难以复制乡村

中那些自然的、传统的或宗教的公共空间，单纯地仿造只能导致失败的

结果。 但是空间既不是一个起点，也不是一个终点，它的中介性和社会

性在于在实践中进行某种意义的生产。 因此，“村改居”社区治理实践

中，以村委会为代表的基层组织和村民将对公共空间的需求进一步细

化为对促进社会交往和集体认同的抽象性公共空间的再营造，并充分

利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制度性要求下各“村改居”社区广泛建设的

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通过组织各种活动来强化社区归属感和重建集

体认同。 虽然这种对于社区服务中心的使用未必完全契合设计者初

衷，但却通过提供一个具有城市生活导向的交往平台完成了对“村改

居”社区居民适应城市化生活方式的引导，并在行动中营造出具有新

的集体记忆和认同感的公共空间。 这些公共空间的消失和新建、使用

和再诠释，体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空间逻辑的融合。
本文着重关注空间变化对于社区治理方式的影响。 这个过程似乎

没有冲突、明确的行动者，但各地“村改居”社区中的基层治理组织和

村民都在根据新的空间特征和自身的使用需求探索新的治理策略、对
空间意义进行再定位，这其中不乏失败的尝试，但却酝酿出一类不同于

传统乡村和城市社区的过渡性城市基层空间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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